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週次 ⽇期 主題 教師

1 6/1 何西阿書第1章 楊爍

2 6/8 何西阿書第2章 楊爍

3 6/15
何西阿書第3-4章 王蕊

4 6/22 何西阿書第5章 張瑋祥

5 6/29 何西阿書第6章 王蕊

6 7/6 何西阿書第7章 楊爍

7 7/13 何西阿書第8章 楊爍

8 7/20 何西阿書第9章 楊爍

9 7/27 何西阿書第10章 張瑋祥

10 8/3 何西阿書第11章 楊爍

11 8/10 何西阿書第12章 楊爍

12 8/17 何西阿書第13章 張瑋祥

13 8/24 何西阿書第14章 王蕊

14 8/31 討論、分享 李超翰



神的公義與慈愛     （何西阿書第六章）

• 回轉向神  （何6：1-3）   先知為百姓代求
• 施⾏審判   （何6：4-6）   神的回應：百姓並沒有真正的悔改
• 祭司的罪愆（何6：7-10）對祭司的罪進⾏控訴  
• 拯救的應許 （何6：11）



回轉向神     （何6：1-3）
1來吧，我們歸向耶和華！他撕裂我們，也必醫治；他打傷我們，
也必纏裹。2過兩天他必使我們甦醒，第三天他必使我們興起，
我們就在他⾯前得以存活。3我們務要認識耶和華，竭⼒追求認
識他；他出現確如晨光，他必臨到我們像⽢⾬，像滋潤⽥地的
春⾬。
第⼀節到第三節是懺悔⽂，這是先知何西阿在上帝⾯前為⼈代
求。第⼀節中的「來吧」顯⽰出急切性，先知急切的呼召百姓
歸向耶和華。歸向耶和華」也是回轉向耶和華，是悔改必然的
動作。就是從過去錯誤的思想，⾏動，從過去犯罪的道路上回
轉，歸向神。也是⽅向上的轉變。百姓需要離棄巴⼒崇拜，不
依靠軍事⼒量和政治聯盟，⽽是單單的歸向耶和華，並且倚靠
他。



回轉向神     （何6：1-3）
「他撕裂我們，也必醫治；他打傷我們，也必纏裹。」
從摩西之歌看何6：1下
申命記32：39下「我使⼈死， 我使⼈活； 我 損 傷， 我也醫治， 
並 無 ⼈能從我⼿中救出來 。」在這裡我們會看到其實在申命
記中的摩西之歌，耶和華早已提出「我使⼈死， 我使⼈活」
「我 損 傷， 我也醫治」。為什麼損傷呢？因為沒有遵守誡命，
例律，典章。為什麼醫治呢？因為祂就是那⼀位滿有恩典，恩
慈，憐憫的神。「撕裂」，「醫治」，「打傷」，「纏裹」都
是耶和華發出的動作，說明耶和華是百姓⽣命的主，⽣命的主
宰。並且先知在這裡提醒以⾊列民耶和華的懲治並⾮要滅絕，
最終的⽬的仍是要醫治，百姓最終會得著醫治。



回轉向神     （何6：1-3）
思考問題：你如何理解這位⽣命的主宰祂的「撕裂」和祂的
「醫治」，祂的「公義」和祂的「慈愛」？



回轉向神     （何6：1-3）
「過兩天他必使我們甦醒」中的「兩天」表⽰在很短的時間之
內。「甦醒」是救活的意思，事實上我們並沒有死亡，只是受
了重創，無法再振作，所以祂的⽣命的恩典與⼒量使我們重新
起來。「甦醒」不是完全「救活」，但是保持我們⼀直存活着，
不致死亡。這是保存性命的意思（參閱民卅⼀15；書九15；賽
七21）。
「第三天他必使我們興起，我們就在他⾯前得以存活。」（2節
下）第三天雖然⽐兩天⾧，但仍是在很短的時間內。兩天與三
天其實不是論時間，不是指實質上的時間。⽽是運⽤特殊的⽂
體，所謂同語反覆法（tautologicalmethod）。第三天神使我們
從病床起來，好似病重在榻，祂扶持我們（參閱詩四⼗⼀3）。



回轉向神     （何6：1-3）
3我們務要認識耶和華，竭⼒追求認識他；他出現確如晨光，他
必臨到我們像⽢⾬，像滋潤⽥地的春⾬。
「認識耶和華」是何西阿書整卷書的核⼼思想。先知呼籲百姓
要認識耶和華，竭盡全⼒地認識祂。先知之所以這樣呼籲，也
恰恰向我們傳達了⼀個信息是：那時的百姓不認識神。但「認
識神」是神的⼼意，神情願他的百姓對他有很深的認識，深到
⼀個地步：如同丈夫認識妻⼦⼀樣的深度，所以何西阿書⼀直
以婚約關係來⽐喻神與祂盟約的百姓之間的關係。
先知哈巴⾕也是如此說：「認識耶和華榮耀的知識要充滿遍地， 
好像⽔充滿洋海⼀般。」
思考問題：看了前三節，你對耶和華神有什麼樣的認識?‭



施⾏審判    （何6：4-6）
4.主說：以法蓮哪，我可向你怎樣⾏呢？ 猶⼤啊，我可向你怎
樣做呢？ 因為你們的良善如同早晨的雲霧， ⼜如速散的⽢露。 
5.因此，我藉先知砍伐他們， 以我⼝中的話殺戮他們，我施⾏
的審判如光發出。6.我喜愛良善，不喜愛祭祀； 喜愛認識上帝，
勝於燔祭。
第四⾄六節，是耶和華對以⾊列悔罪呼籲的回應。在這裡先知
是耶和華的代⾔⼈，為神發⾔。以第⼀⼈稱向以法蓮和猶⼤說
話：你們。論民族整體是⽤「他們」，所敘述的是過去的歷史。
第四節指出他們沒有信守盟約。第五節說明先知對待他們背約
的罪。第六節重申以⾊列與耶和華的盟約關係。
在前⽂（1—3節），先知已經呼籲以⾊列⼈悔改歸向神。但是
這裹的回應似乎是反⾯的。在答案的開端有⼀個問題，神好似
並不認爲以⾊列有真實的悔改。



施⾏審判    （何6：4-6）
「主說以法蓮哪，我可向你怎樣⾏呢？猶⼤阿，我可向你怎樣
作呢？」（4節上）
在這裡⽤擬⼈的⼿法寫出主⾃⼰在掙扎中，祂⼀⽅⾯有憐憫慈
愛，⼀⽅⾯卻有公義的忿怒。祂向以⾊列⼈說話，實際上是對
⾃⼰說，祂不知道怎樣下⼿，祂不想審判，⽽要拯救，然⽽以
⾊列⼈仍未切實歸正。⼗⼀章⼋節也反映神類似的情懷：「以
法蓮哪，我怎能捨棄你？以⾊列阿，我怎能棄絕你？」以法蓮
與猶⼤是整個以⾊列民族，是神所揀選的。神與他們的關係，
是建⽴在盟約的基礎上。
「因為你們的良善，如同早晨的雲霧，⼜如速散的⽢露。」（4
節下）良善或可譯作「信實」，是盟約需要履⾏的義務。以⾊
列必須恆久地信守神的約，不可只是⼀時敷衍應付。這⼀⽤詞



施⾏審判    （何6：4-6）
也可譯爲眞誠或熱⼼，他們對耶和華也必這樣忠⼼與熱忱。神
對以⾊列是信實的，以⾊列怎可失信？當晨光出現的時候，雲
霧就消散了。神的出現確如晨光，⽽以⾊列怎可像早晨的雲霧
呢？⽢露也是霧⽔所形成的，隨着陽光的照耀就迅速地散失。
「速散」或可譯爲匆促地消逝。這些都不夠實際，沒有充實的
內容，只是短暫的存在，很快就不⾒了雅各書‬ ‭4‬:‭14‬提到說：
「你們的⽣命是甚麼呢？你們原來是⼀⽚雲霧，出現少時就不
⾒了。」
「因此，我藉先知砍伐他們，以我⼝中的話殺戮他們。」（5節
上）這裡的先知指的是誰呢？在⼗⼆章⼗三節：「耶和華藉先
知領以⾊列從埃及上來，以⾊列也藉先知⽽得保存。」那是指
摩西與撒母⽿。從何西阿提到耶斯列的歷史往事，是在亞哈的



施⾏審判    （何6：4-6）
時代。先知以利亞與以利沙必在他的⼼⽬中，他們曾仗義直⾔，
成爲當代有⼒的⾒證⼈。何西阿對他當代的先知如阿摩司、彌
迦，與以賽亞究竟有多少認識，就很難臆斷了。但先知的話確
有功效（賽五⼗五11）。神⼝中的話是給予⽣命的（參閱賽⼗
⼀4），但這裏神⼝中的話卻使⼈死亡。
「我施⾏的審判如光發出。」（5節下）在原⽂中只是「我的審
判」，並無動詞。事實上「審判」也可譯爲「公義」。神的公
義必如晨光從幽暗中突破⽽出，或陽光奪雲⽽出。神的公義由
僕⼈的⼝中發出，宣布救恩（賽四⼗⼆1）。神的公義在耶和華
的⽇⼦發出，該是審判與拯救的時候（摩五18—20）。「光」
也可譯爲「太陽」，是黎明初升的旭⽇，成爲復活的淸晨，除
去死亡的⿊夜。



施⾏審判    （何6：4-6）
如此說來，神的砍伐與殺戮不是要除滅，⽽是要施恩，正如六
章⼀節所敍述的。神的審判如光發出，也是重複第三節的話：
「他出現確如晨光。」
「我喜愛良善，不喜愛祭祀。」（6節上） 「喜愛」是神對祭
物的悅納，所以是禮儀的⽤詞。這⼀動詞也是完成式，不只指
過去或其他時間的因素。這是指永遠的，沒有時間的限制。祭
祀並⾮不重要，但若與信實（良善）⽐較，就成為次要的了。
「不」可⽤「不及」、「不如」或「⽐不上」。祭祀禮儀是外
在的、形式的、禮儀的，不及⼈裡⾯的動機，和⼈在⽣活上的
實踐，即把神的話語活出來，把摩西律法的例律，典章活出來，
實踐出來。⼗誡中並無祭禮的條例，可⾒⼀斑（這裏所指的是
道德⼗誠，記載在出埃及記⼆⼗章及申命記第五章）。



施⾏審判    （何6：4-6）
「喜愛認識神，勝於燔祭。」（6節下）良善（或信實）是⽴約
的關係，是道德倫理的基礎。認識神也是指與神的關係，與神
相交。神的話語與作爲使⼈能夠認識神（⼆8，四1—6，⼗⼀
1—3，⼗三4）。認識神，就是與神相交，在體驗神的時候，有
信靠順服的⼼。燔祭原含有順服的意思，但是在禮儀⽅⾯表現
還不⾜夠，更應在內在的屬靈的經歷中。
這裏何西阿特別著重以⾊列敬拜禮儀與歷史的意義。在真正的
敬拜中，只是敬虔的禮儀是遠遠不夠的，必須表達歷史的信仰，
也就是以⾊列⼈的救恩歷史。歷史與敬拜必須是相連在⼀起，
祭司重複出埃及事件的經驗（⼆15，⼗⼀1起），曠野漂泊的經
歷（九10，⼗三5），以及神賜予他們的地業（⼆10、17）。



施⾏審判    （何6：4-6）
⽽先知的信息就好似鋒利的武器，就是要以歷史的信仰警戒他
們，因爲以⾊列民族的歷史是神公義審判的史實。
• 何西阿屢次提起禮儀的不⾜。他們指着永⽣的耶和華起誓，
當然是敬拜耶和華（四15）。他們甚⾄牽着⽜⽺去尋求耶和
華（五6）。但是這樣的敬拜沒有甚麼實際的果效。這種⾒解
也出現在他當代其他先知的信息中（如摩五21起；賽⼀12—
17；彌六6—8）。甚⾄詩篇雖以禮儀爲背景，仍有同樣卓越
的⾒解：「你本不喜愛祭物。若喜愛，我就獻上。燔祭你也
不喜悅。神所要的祭，就是憂傷的靈…」（詩五⼗⼀16、
17）。詩篇四⼗篇六節說：「祭物和禮物你不喜悅，你已經
開通我的⽿朶。燔祭和贖罪祭，⾮你所要。」



施⾏審判    （何6：4-6）
何西阿可能在⼼中牢記撒母⽿的話（撒上⼗五22、23）：「耶
和華喜悅燔祭和平安祭，豈如喜悅⼈聽從他的話呢？聽命勝於
獻祭，順從勝於公⽺的脂油。悖逆的罪與⾏邪術的罪相等。頑
梗的罪與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。你既厭棄耶和華的命令，耶
和華也厭棄你作王。」
• 何西阿在第四章强調耶和華厭棄祭司，不是君王。「聽命」
與「良善」（或信實）似是有相同的涵義。綜觀本段經⽂，
耶和華的回應未必全是反⾯的。神知道以⾊列有沒有真實悔
改。祂也實在希望他們真的歸向神。但是他們現在仍與神有
距離，在觀念⽅⾯還沒有達到正確的地步。他們歸向神，不
再是禮儀的、外表的，⽽是真正發⾃內⼼，也有持久信靠依
順的決意。



施⾏審判    （何6：4-6）
思考問題：如果敬拜的實質是內在更新變化勝過外在的禮儀，
你在唱詩敬拜神的時候，內⼼應該有如何的改變？



祭司的罪愆 （何6：7-10）
7.「他們卻如亞當背約， 在境內向我⾏事詭詐。8. 基列是作孽
之⼈的城， 被⾎沾染。9. 強盜成羣，怎樣埋伏殺⼈， 祭司結黨，
也照樣在⽰劍的路上殺戮， ⾏了邪惡。10. 在以⾊列家，我⾒
了可憎的事； 在以法蓮那裏有淫⾏， 以⾊列被玷污。11.「 猶
⼤啊，我使被擄之民歸回的時候， 必有為你所命定的收場。」
• 六章七節⾄七章⼆節再歷數祭可的罪惡。在第四章開始，先

知是指責個別的祭司。第五、六章是對祭司羣。在第五章指
責祭司忽略公平公正，敬奉偶像。第六章七節起指責他們公
然搶劫與兇殺。

• 六章七⾄⼗節是⼀幅罪⾏的地圖，從⼀地⾄另⼀地有各樣的
罪⾏。在罪惡的列表中，有背約、詭詐、作孽、流⾎、搶劫、
殺⼈、結黨、殺戮、⾏邪惡，以及⼀切的惡⾏。



祭司的罪愆 （何6：7-10）
「他們卻如亞當背約，」（7節上）
• 「他們」是指以⾊列公民，好似五章五節以⾊列、以法蓮及猶⼤。
• 他們背約，是背棄耶和華的約，指摩西所諦結的盟約（四6，⼆

18）。他們顯然⼲犯神的律法（⼋1），破壞了盟約的關係。所
以下⽂都是背約⽽遭致⼀切的罪⾏。

「亞當」或指最早的始祖，因他的叛逆，破壞了神與⼈所⽴的約，
被逐出伊甸園。「亞當」也只是「⼈」，指⼈類背棄神，墜落在罪
惡之中。亞當的墮落由個⼈發展到羣體，「罪是從⼀⼈
⼊了世界。」（羅五12上）
「亞當」也可按字源譯爲「地⼠」或「塵埃」。他們將約丢棄，踐
踏在塵⼟。這裏完全描述⼈們對聖約的輕忽，甚⾄藐視。



祭司的罪愆 （何6：7-10）
但是在聖經中沒有其他例證可援，是輕蔑的⾏為，所以不譯「踐
踏」，⽽作「越過」。他們任意越過聖約，任其在地⾯上不受注意。
「在境内向我⾏詭訴。」（7節下） 
可⾒聖約的重㸃是在關係，以⾊列與耶和華的關係。「詭詐」似指
他們對神的不忠，好似婚姻關係的不貞⼀樣，以致因邪淫⽽有私⽣
⼦（五7）。所以這裹所指的是信奉偶像⽽爲⾝⼼的邪淫。
「詭詐」另⼀種涵義，是⾃欺的視法，認為神不致因他們迷信⽽懲
罰他們。祭司是要負責的，因為他們只以外表的禮儀，以爲正統的
敬拜，是可賄賂⾃⼰的⾧⼼。他們⾃欺欺⼈，使境內的百姓陷⼊罪
中還不⾃覺。

「来列是作孽之⼈的城，被⾎沾染。」（多節）基列在約但河嘆的
北部⼭區地帮，基列耶琳是在約但河沈城的基⽴溪附近。基列拉末



祭司的罪愆 （何6：7-10）
「基列是作孽之⼈的城，被⾎沾染。」（8節）
• 「作孽」是⼀個普通的⽤詞，可指任何的罪惡，是說以⾊列⼈背
逆神，⽽⾏拜偶像的⼀切可憎的事，⽽且也與不道德的⾏爲有關。
作孽也可譯爲「詭詐」，與上⼀節所說的可能是相似的。

• 「被⾎沾染」，或可譯作「⾎跡可尋」，流⾎是指兇殺或戰爭，
指他們社會道德⽅⾯的惡⾏，或政治的陰謀，軍事的暴⾏。如果
這是指祭司的，必與獻祭的事有關。有⼈甚⾄想像是獻⼈祭，將
兒⼥經⽕，獻爲⽕祭的罪惡。

• 「強盜成羣，怎樣埋伏殺⼈。」（9節上） 强盜成羣，埋伏在路
邊，爲向⾏路的⼈⾏劫，如果不能滿⾜他們的貪婪，甚⾄殺害。
現在以他們與祭司並列，可⾒祭司的罪⼤惡極了。



祭司的罪愆 （何6：7-10）
「祭司結黨，也照樣在⽰劍的路上殺戮，⾏了邪惡。」（9節下）
祭司團隊發動某些陰謀的事，可能是政治⽅⾯的，這種結黨的⾏爲，
必對宗教與政治有關的事，發起運動。
「在以⾊列家我⾒了可憎的事。」（10節上）
這裏是總括以上的罪⾏。「可憎的事」仍是指敬拜異教的事，不會
是政治的事件，因爲前幾節的重㸃仍在祭司職守的不忠⽅⾯。這也
必指九節所說的邪惡。
「在以法蓮那裹有淫⾏，以⾊列被玷污。」（10節下）
• 在那裏可能是⽰劍與亞當城等地，有異教邪淫的禮儀與舉動，所

以整個以⾊列都在這不之影響之下，失去潔淨的環境，完全被玷
汚了。



拯救的應許    （何6：11）
11.「猶⼤阿，我使被掳之民歸回的時候，必有為你所命定的收
場。」
• 有些經學家以爲這是以後編輯者所附加的，因爲在⽤字⽅⾯

是被擄時期的。
• 猶⼤卻因以⾊列北國受嚴責⽽同受警告。但是這裏是神給予
復與的應許。「收場」是收穫，是指末事的，正如耶利⽶書
五⼗⼀章三⼗三節所描述的。當神命定審判的時候，救恩並
⾮是不可能的。

• 神還要使猶⼤從苦境中轉回，即使他們被擄，仍可歸回，恢
復他們原來的境況。


